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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保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委员会

关于转发《中共保定市纪委、保定市监察
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处理越级集体访暂行办

法>的通知》的通知
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

    现将《中共保定市纪委、保定市监察局关于印发（保定

市处理越级集体访暂行办法>的通知》转发你们，请认真组

织学习，抓好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主题词：  转发   越级集体访   暂行办法   通知       
抄  送：  局领导                                    
中共保定市文广新局委员会办公室      2011年4月2日印

（共印65份）

中共保定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保纪字 [2011] 6号

中共保定市纪委
保定市监察局
关于印发《保定市处理越级集体访暂行
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纪委、监察局，市直各单位纪检组（纪委）、监察室，各纪工委，市属以上企事业单位纪委：

经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同意，现将《保定市处理越级集体访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保定市纪委
保定市监察局
2011年3月22日

保定市处理越级集体访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及时、就地、公正解决越级集体访，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保障全市经济发展，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接待处理集体上访的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越级集体访是指5人以上（含5人）越过所在单位（地区）或所反映问题的管辖单位（地区）到中央纪委、省纪委和市纪委反映同一问题的信访行为。

    第三条  处理越级集体访的基本原则

    （一）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属地管理”指各级党委、政府负责解决处理所辖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越级集体访。“分级负责”指从市到县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它职能部门，按级分工，各负其责，属于哪一级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由哪一级职能部门负责处理。“归口办理”指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根据群众来访所反映问题的不同内容与性质，按照各部门、各单位的职能范围归口到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处理。

    （二）一岗双责原则：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班子成员，在抓好分管工作的同时，抓好信访稳定工作。

    （三）双向责任追究原则：既要追究直接责任单位、有关责任部门的领导及责任人员的责任，也要追究违法信访人的责任。

第二章    职责任务

    第四条  涉法涉诉引发的越级集体访，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别由各级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处理。

    第五条  违反党的农村政策、损害农民切身利益等涉农问题引发的越级集体访，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别由各级农业、林业、水利等相关部门处理。

    第六条  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复员退伍军人的优抚安置、救灾款物的管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特困群体权益保护等涉及社会行政事务管理问题引发的越级集体访由各级民政部门处理。

    第七条  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破产，国有资产监督等引发的越级集体访，按照各自的职责，由企业主管部门处理；属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监管企业的，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处理。

    第八条  拆迁统建、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越级集体访由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处理。

    第九条  劳动关系管理、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劳动纠纷、军队转业干部安置、行政事业单位招录、招聘国家工作人员等劳动、人事问题引发的越级集体访由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处理。

    第十条  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与利用等引发的越级集体访由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处理。

    第十一条  水污染、工业污染、城市环境、自然生态保护等引发的越级集体访由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处理。

    第十二条  因违法施政引发的越级集体访，由直接责任单位处理。

    第十三条  对组织关系、人事关系均不在地方的垂直单位发生越级集体访后，通报给本单位并函告其上级主管机关。对解决处理不利的，通报到国家主管机关，并告知中央纪委。

    第十四条  其他越级集体访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由相关责任单位处理。

第三章    组织协调

    第十五条  联席会议制度：处理越级集体访的联席会议组成部门由涉及越级集体访信访事项的单位组成。主要任务是定期交流情况，分析形势，指出阶段性任务，研究解决疑难问题等。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议题等，报各级纪委主要领导同意。

    第十六条  综合协调制度：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信访部门，既是纪检监察信访工作的职能部门，也是联席会议的办事机构，负责对本级处理越级集体访工作的综合协调、督导检查和监督落实等工作。

    第十七条  工作责任制度：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对处理越级集体访时，承担的与领导工作职责相关的责任，分为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一）主要领导责任，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影响或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
（二）重要领导责任，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影响或后果负次要领导责任。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八条  对解决处理越级集体访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的主要负责人，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成员和直接责任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诫勉谈话、效能问责、通报批评、组织处理或党政纪处分：

（一）按照职责任务拒不办理纪检监察机关交办、督办的重要信访事项，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拖延解决的；

    （三）因解决问题不力或未认真落实上级机关的明确处理意见，导致矛盾激化、事态扩大，造成再次越级集体访，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

    （四）未按规定向纪检监察机关反馈工作进度或处理结果的；

    （五）被中央纪委、省纪委通报批评的；

    （六）有其他不作为、乱作为和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十九条  对越级集体访中的违法信访人，按照国务院《信访条例》等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党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第二十条  本办法的具体组织实施由各级纪委信访室负责。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共保定市纪委、保定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主题词：  信访工作  越级集体访  办法  通知          
中共保定市纪委办公室               2011年3月22日印

（共印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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